
河南2010年开考自考调查与分析专科专业自考 PDF转换可能

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7/2021_2022__E6_B2_B3_

E5_8D_972010_c67_647457.htm 各省辖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

作委员会、统计局，河南科技大学： 为提高广大基层统计、

调查、经济及社会分析人员的业务技能和专业素质，根据全

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和国家统计局联合下发的《

关于合作开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调查与分析专业（专科）和

组织统计系统人员学习的通知》（考委[2006]2号）文件精神

，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和省统计局决定在合作开考高

等教育自学考试调查与分析专业（独立本科段）的基础上，

合作开考调查与分析专业（专科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

： 一、省考委按照全国考委制定的考务、考籍工作流程，负

责制卷、编排考场、组织考试等各项工作。 二、省统计局负

责宣传发动工作，确定助学培训机构，建立助学网络，为考

生提供助学服务。 三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调查与分析专业（

专科）（除证书课程）考试原则上按照现有自学考试有关规

定执行，首次考试于2010年4月开考。 四、对课程考试合格者

，发给调查与分析专业（专科）课程单科合格证书。对参加

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调查与分析专业（专科）考试所有课程取

得合格成绩（包括笔试与实践环节考核）、思想品德符合要

求者，准予毕业并颁发专科毕业证书。 五、各省辖市考委、

统计局在实施该项考试过程中，要密切配合，增强服务意识

，提高服务水平，充分发挥自学考试开放、灵活的特点，吸

引更多的人员参加考试，共同把这项工作做好。 六、各级政

府统计系统中，年龄在45岁以下，未达到专科学历的工作人



员，要求参加此专业专科学历的学习；达到专科及以上学历

的人员要求参加相应级别的调查与分析师证书课程的学习。 

七、河南科技大学为调查与分析专业（专科）的主考学校。

请充分发挥主考学校的作用，认真贯彻“教考分离”原则，

加强实践性环节考核等工作，确保自学考试工作质量。 附件

： 一、2010年自考调查与分析专业(专科)考试计划 二、2010

年上半年自考调查与分析专业(专科)考试安排 三、2010年自

考调查与分析专业(专科)部分课程教材表 更多请访问：百考

试题河南自考网，百考试题自考论坛，百考试题自考网校，

百考试题在线题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